闵行区应急管理局2020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科学规范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编制闵行区应急管理局2020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
（三）《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
（四）《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办法》；
（五）国家和本市其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二、工作原则、目标和任务
（一）工作原则
坚持“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突出重点领域，紧盯关键要害，严格查处问责，强化属地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工作目标
科学合理安排年度监督检查的范围和数量，强化指导、协调、监督全区应急管理（安全监管）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职责。进一步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增强执法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效能，为全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三）主要任务
1．科学编制计划。以风险防控为底线，以分级管理为基础，聚焦风险等级高、危险因素多、生产规模大以及发生事故单位，科学编制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重点单位和重点检查范围。对重点单位实行“全覆盖”检查，对一般单位实行以“双随机”抽查为主的检查。
2.加强上下衔接。与市、街镇（工业区）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相互衔接，既避免无序的重复检查，又确保对重点单位检查的频次和力度。对纳入区局重点监督检查的单位（见附件1），属地街镇（工业区）也应纳入其重点检查范围，并履行日常监管职责。指导各街镇（工业区）安监所科学编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明确重点检查单位和重点检查范围，试点推进全区移动执法终端配置。
3.强化主体责任。紧盯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关键人员履职情况，试行重点监督检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制度，对安全管理存在明显“短板”企业，采取项目化治理等方式，增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规范安全生产行为，有效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4.保持高压态势。进一步强化投诉信访举报作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投诉举报较多、违法行为恶劣的案件加大查处力度。对职责范围内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增加执法刚性，持续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
5.建立通报机制。每半年通报执法情况，对比分析监督检查的单位次数及行政处罚等执法数据，不断提高监督检查的覆盖率、整改率和处罚率。加强对街镇（工业区）安监所委托执法工作的指导，推动属地监管部门强化日常监管。
三、执法检查的方式、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方式
执法检查主要分为重点抽查、随机抽查、联合检查等检查方式，各项检查方式按照《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办法》的规定开展。
（二）检查范围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仓储、带储存的批发）企业，涉及“二重点一重大”企业，发生事故企业，金属冶炼企业，涉及液氨制冷、存在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及风险隐患突出的规模以上工贸企业为重点检查范围。
（三）检查内容
执法检查以行政权力清单为基础，以国家规定的重大事故隐患相关违法行为为重点，主要采用抽查的方法对企业的台账资料、现场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双随机”抽查内容从安全生产随机抽查事项检查内容（见附件3）中选取。以非随机方式开展的检查从《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监督检查重点事项表（2017版试行）》中选取检查内容。检查前应制定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按批准的检查方案开展。督查、联合检查等检查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四、监督检查安排
全年计划检查633家次，其中重点检查386家次（占比61%），一般检查247家次（占比39%）。
（一）重点检查及职责分工
1.重点单位检查
（1）结合企业类型、风险、事故等情况，确定区2020年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见附件1）。对重点单位每半年至少实施1次监督检查，计划检查132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2）为督促大中型国有企业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挥表率作用，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12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见附件2）开展1次联合检查，计划检查12家次。（责任单位：指导科）
2.重点时段检查
（1）强化“进博会”安全管控，对重点区域危险化学品使用等单位开展监督检查，计划检查60家次，检查内容和时间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2）强化重要时段安全管控，结合国家或地区重要活动及国定节假日安全保障需要，选取部分风险等级较高或事故单位开展监督检查，计划检查6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3）强化特殊季节安全管控，针对高温汛期等季节特点，选取部分事故易发多发领域单位开展监督检查，计划检查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3.重点事项检查
（1）为加强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控，按照市局部署和要求，对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计划抽查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2）为巩固和检验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整治成效，对未列为重点监督检查的液氨制冷、粉尘涉爆企业分别开展1次“回头看”，计划检查27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3）为巩固和检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成效，选取部分2019年达标企业，会同属地安监所开展“回头看”，计划抽查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科）
（4）为督促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健全管理体系，提升服务质量，会同属地安监所，对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监督检查，计划检查5家次。（责任单位：法制科）
（二）一般检查
依据行政检查权力清单和随机抽查事项检查内容，按照广泛抽查、覆盖全年的原则，开展以下抽查。其中：1-4项以“双随机”方式开展，第5项以抽查相关部门有监管交集的企业为主。
1.对街镇（工业区）列入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重点单位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计划抽查1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2.对未列入区重点监督检查的存在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计划抽查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3.对加油站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计划抽查5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4.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计划抽查7家次。（责任单位：法制科）
5.按照区试点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每季度对相关部门有监管交集的规模以上企业开展1次联合检查，计划抽查30家次。（责任单位：安监大队）
特种作业人员检查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检查穿插在“双随机”抽查和重点时段检查企业中开展。
五、其他监督管理工作
（一）强化对各街镇（工业区）安全生产监管指导工作
对各街镇（工业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备案和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纳入年度工作考核。继续完善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对检查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及时总结研判。加强对街镇（工业区）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力度，强化属地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做好对大型国有企业等单位的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工作
依托安全生产考核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大型国有企业等单位负责人、安全管理干部学习培训；结合年度重点工作，进一步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现场考核力度。
（三）推动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指导和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仓储、带储存的批发）企业做好安全风险每日研判与承诺公告工作。指导各街镇（工业区）安监所持续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督促企业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主体责任。着力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长效机制，实行差异化、精准化分级动态监管。
（四）开展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通过“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社会第三方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对标准化建设不符合项整改、体系运行和持续改进等情况进行抽查。
（五）其他有关工作
依申请做好相关行政许可（备案）工作；对涉及安全生产的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上级交办、下级报请、其他部门移送及领导交办的案件等进行核查处理等；受区政府委托，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市安委会（办）、市应急局和区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或联合执法，或参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
为确保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顺利实施，区应急管理局将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季度、月度监督检查计划，并根据统计分析情况和执法工作情况对季度、月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调整。

附件：1.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单位
2.大中型国有企业安全生产督查考核名单
3.安全生产随机抽查事项检查内容
4.2020年安全生产检查计划安排表
5.工作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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